
以下為本人就修訂《吸煙(公眾衞生) 條例》(第 371 章)，向立法會提交之有關意見： 

1. 本人認為是次修訂不合理，並表示強烈反對。

2. 國際間早有大量科學研究指出「加熱煙比傳統燃燒香煙對身體危害少」；請問食衛局有甚麼科學理據反駁

國際間的研究，以致食衛局認為「傳統燃燒香煙的危害較少」，從而逼使一眾加熱煙用家放棄危害較少的加

熱煙，重拾危害較多的傳統燃燒香煙。

3. 世界上已經有不少地方政府（例如英國、日本），認可、甚至支持煙民，以加熱不燃燒的煙草產品取代對

健康危害更大的傳統燃燒香煙，以保障公共衛生。食衛局憑甚麼不屑英國、日本、澳洲等主流國家的處理方

法，而非要跟隨沙地阿拉伯、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等極端國家的做法？

4. 社會明顯對此修訂未有共識，食衛局不應以撕裂、傷害社會和諧的手段，強行禁止加熱煙及其他新式煙草

產品。為協助立法會議員更有效討論及處理修訂，本人認為食衛局需要就此（一）進行公開科學研究；（二）

舉行一個透明、高效率及持平的公眾諮詢，充份收集社會各階層及持份者的意見。

5. 根據“東方日報”有關一宗於 2016 年在觀塘裁判法院處理的案件 KTCC 3983/ 2016，本人向立法會表示驚

嘆。網上截圖如下, 另附件一為以圖件檔格式之截圖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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